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２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在上海分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会议董事

９

人（其中现场出席的董事

６

人，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董事

３

人，分别是陆耀华、刘凤委和

潘玉春）。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朱德宇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

回避表决。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

回避表决。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９．６９

元

／

股，该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公司

２０１３

年股利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分红除权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实际交易总额

／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实际股票交易总量乘以

１．５＋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的股票实际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 根据发行竞价结果，由

公司董事会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

回避表决。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３８

，

７５３

，

５００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

行为，发行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

回避表决。

（五）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者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最终发行对象将在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

优先的原则确定。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

回避表决。

（六）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发行对象

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发行对象的限售期需

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

回避表决。

（七）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分享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

利润。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

回避表决。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

回避表决。

（九）上市地点：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

回避表决。

（十）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３．１４

亿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

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元

序号 募资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１

收购安源乳业（含克拉法牧场）

１００％

股权

７０１

，

５７４

，

３００．００ ７０１

，

５７４

，

３００．００

２

改造克拉法牧场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收购洛岑牧场

４６１

，

９４７

，

２００．００ ４６１

，

９４７

，

２００．００

４

改造洛岑牧场

７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

，

３１３

，

５２１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３１３

，

５２１

，

５００．００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超过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则超出部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

际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

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逐项审议通过。

二、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稿）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陆耀华、严东明、王章全、朱德宇、赵维茂回避表决。

上述预案（修订稿）的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陆耀华、严东明、王章全、朱德宇、赵维茂回

避表决。

上述报告（修订稿）的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与上

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其中

关联董事陆耀华、严东明、王章全、朱德宇、赵维茂回避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与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

＜

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０９４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和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ａｒ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托管协议

＞

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陆

耀华、严东明、王章全、朱德宇、赵维茂回避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 同意公司与上海鹏欣 （集团） 有限公司、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ａｒ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修订后的《股权托管协议》。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

＜

股权托管协议

＞

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５

）。

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其中关联董事陆耀华、严东明、王章全、朱德宇、赵维茂回避表决。

与本次非公发行相关的报告包括：《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重组

整合后的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湖南大康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收购涉及的

Ｌｏｃｈｉｎｖ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牧场相关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安源乳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以及《安源乳业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度）》。 上述报告的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

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陆耀华、

严东明、王章全、朱德宇、赵维茂回避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公司董事会认为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结论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

股东利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陆耀华、严东明、王章全、朱德宇、赵维茂回避表决。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６

）。

根据表决结果，同意公司对《增资纽仕兰实施进口婴儿奶粉和液态奶项目》实施主体进行

调整，即在原实施主体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仕兰”）的基础上，新增一个

实施主体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Ｄａｉｒｙ

公司”）。同时纽仕兰将以

增资的方式取得

Ｄａｉｒｙ

公司的控制权， 继而实现纽仕兰与

Ｄａｉｒｙ

公司共同实施上述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 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陆耀华、严东明、王章全、

朱德宇、赵维茂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７

）。

根据表决结果，同意子公司纽仕兰以募集资金约

３６００

万元（具体金额以增资当天的实时

汇率，按照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新西兰元进行换算确定）对

Ｄａｉｒｙ

公司进行增资，实现纽仕兰与

Ｄａｉｒｙ

公司

共同实施进口婴儿奶粉和液态奶项目。 增资完成后，

Ｄａｉｒｙ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７

，

０００

，

１００

新

西兰元，纽仕兰占比

９９．９９８６％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根据表决结果，公司决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１４

：

３０

时在上海市崇明县建设镇秀林路

２１８

号龙群度假

村召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与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相

关的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

性、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９

）登载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３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在上海分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

监事

３

人（其中现场出席的监事

２

人，监事金祥云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会议由王冰先生主持，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９．６９

元

／

股，该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公司

２０１３

年股利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分红除权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实际交易总额

／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实际股票交易总量乘以

１．５＋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的股票实际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 根据发行竞价结果，由

公司董事会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３８

，

７５３

，

５００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

行为，发行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者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最终发行对象将在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

优先的原则确定。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发行对象

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发行对象的限售期需

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分享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

利润。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上市地点：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３．１４

亿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

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元

序号 募资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１

收购安源乳业（含克拉法牧场）

１００％

股权

７０１

，

５７４

，

３００．００ ７０１

，

５７４

，

３００．００

２

改造克拉法牧场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收购洛岑牧场

４６１

，

９４７

，

２００．００ ４６１

，

９４７

，

２００．００

４

改造洛岑牧场

７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

，

３１３

，

５２１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３１３

，

５２１

，

５００．００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超过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则超出部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

际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逐项审议通过。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稿）的议案》，上述预案（修订稿）的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上述报告（修订稿）的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与上

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根据表决结果，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与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

＜

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０９４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和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ａｒ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托管协议

＞

的议案》。

根据表决结果， 同意公司与上海鹏欣 （集团） 有限公司、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ａｒ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修订后的《股权托管协议》。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

＜

股权托管协议

＞

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５

）。

六、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

与本次非公发行相关的报告包括：《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重组

整合后的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湖南大康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收购涉及的

Ｌｏｃｈｉｎｖ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牧场相关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安源乳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以及《安源乳业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度）》。 上述报告的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

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根据表决结果，公司监事会认为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结论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

股东利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６

）。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未来

经营及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

实施、投资收益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也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子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４－０９７

）。

监事会认为：本次子公司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拟使用约

３６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对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进行增资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与公司《发行预案》披露的募集资金

用途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４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安源乳业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康牧业”）与控股股

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框架协

议》，协议约定由公司收购鹏欣集团拟在香港新设的一家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继而实现对克

拉法牧场、洛岑牧场的间接收购。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

＜

资产购买框架协议

＞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５

）。

鉴于鹏欣集团已完成境外架构的调整及资产重组，且涉及的相关资产评估、审计工作已

完成，现就上述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进展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其中：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与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安源乳业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协议约定由纽仕兰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购买鹏欣集

团拥有的安源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源乳业”）

１００％

股权。上述议案尚需提供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香港公司安源乳业

１００％

股权。 安源乳业直接持有注册于新西兰的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０％

的股权， 通过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间接持

有注册于新西兰的

Ｐｅｎｇｘ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新西兰牧场集团”，

拥有

Ｃｒａｆａｒ Ｆａｒｍｓ

的所有权）、

Ｐｕｒｅ １００ Ｆａｒ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纯净

１００

”，拥有洛岑牧场收

购权）、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新西兰管理公司”）三家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

Ｐｅｎｇｘ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新西兰牧场管理公

司”）

５０％

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交易标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合并报表简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８０

，

１８３

，

００３．５３ ８７２

，

２３９

，

７１６．６１ ８７６

，

２４５

，

３１４．１１

总负债

９６９

，

９６０

，

０９０．０２ ８６８

，

４９４

，

０２１．５９ ８７７

，

８９８

，

０２４．２２

净资产

１０

，

２２２

，

９１３．５１ ３

，

７４５

，

６９５．０２ －１

，

６５２

，

７１０．１１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３９

，

８５３

，

３９２．１３ ９１

，

１１６

，

１９５．６２ １０

，

２８３

，

７８４．５１

净利润

６

，

０９７

，

４７０．９５ ５

，

３７５

，

３５６．２７ －１

，

７３２

，

３８５．６３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资产购买

纽仕兰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向鹏欣集团购买安源乳业

１００％

股权。 根据评

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资产的

收购金额为安源乳业

１００％

的股权的评估净值人民币

２４９

，

７３０

，

２００

元以及安源乳业对鹏欣集

团全资子公司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ＢＶＩ

）（以下简称“

ＢＶＩ

公司”）的债务人

民币

８６

，

０７５

，

３８７

新西兰元之合计，即：人民币

７０１

，

５７４

，

３００

元。（注：上述债务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１００

新西兰元

＝５２４．９４

元，折算为

人民币约

４５１

，

８４４

，

１００

元）

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事项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未获得中国证监

会、 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部门和中国商务部门等政府部门或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的备

案、批准或核准，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或不能实施，则本次资产购买的方案将自动失效并终止

实施。

（二）交易价款支付方式

自本协议签署且本次发行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纽仕兰以自有资

金将安源乳业

１００％

股权净值价款

２４９

，

７３０

，

２００

元一次性全部支付给鹏欣集团。

自资产交割日后三个工作日内， 纽仕兰将安源乳业应付

ＢＶＩ

公司的债务

８６

，

０７５

，

３８７

新西

兰元，通过安源乳业一次性支付给债权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如本次资产购买未能实施，鹏欣集团应在获得公司书面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上述交

易价款

２４９

，

７３０

，

２００

元加约定的资金使用费一次性返还给纽仕兰。 资金使用费的计算以鹏欣

集团收到交易价款后的实际使用天数确定， 计算公式为： 资金使用费

＝

交易价款实际使用天

数

×

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３６５

天。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不足以支付上述确定的资产交易金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和

纽仕兰自筹解决。

（三）股权质押

在纽仕兰向鹏欣集团支付安源乳业

１００％

股权净值价款

２４９

，

７３０

，

２００

元之前，鹏欣集团应

将所持安源乳业

１００％

的股权质押给纽仕兰， 如有必要可签署相关质押协议及办理相关登记

手续。若本次资产购买未能实施，在鹏欣集团退还上述款项后，可解除安源乳业的股权质押。

（四）过渡期间的损益安排

在本次资产交割日之前，鹏欣集团应对标的资产的完整、毁损或者灭失承担责任。在标的

资产完成过户后，标的资产的风险由纽仕兰承担；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过渡期间，如果标

的资产产生盈利，则该盈利归属于纽仕兰所有；如果标的资产发生亏损，则由鹏欣集团以现金

方式向纽仕兰补足。过渡期间的损益数额以资产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安源乳业应付

ＢＶＩ

公司的债务

８６

，

０７５

，

３８７

新西兰元， 如纽仕兰因人民币与新西兰元之间

汇率的变化而导致获利或损失的，则获利归属于纽仕兰所有，损失由鹏欣集团承担（即根据评

估基准日及交割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分别计算该等外

币债务所对应的人民币金额，交割日金额超出评估基准日金额的部分由鹏欣集团承担）。

（五）税收及费用

各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应由其缴纳

和支付和各项税收，并各自承担其就签署或履行本协议和本协议所预期或相关的一切事宜所

产生的有关费用、收费及支出。

（六）生效及终止

１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

１

）本协议经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

２

）本协议经鹏欣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力机构批准；

（

３

）本次资产购买取得中国发展与改革部门及中国商务部门的备案或批准；

（

４

）本次资产购买取得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的批准；

（

５

）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６

）本次发行完成且募集资金到账。

２

、本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

（

１

）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

（

２

）本次资产购买事项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各方以外的其他客观原因而不能实施；

（

３

）由于本协议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或适用法律的规定，致使本协议的履行和完成成为

不可能，在此情形下，另一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

３

、 若本协议因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或本次资产购买事项因不可抗力或者各方以外的其他

客观原因而不能实施终止的，各方均无需向对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并应本着恢复原状的原

则，协助对方恢复至协议签署日的状态；若本协议因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项下义务或适用法

律规定而被另一方提出终止的，违约方还应当就其因此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向守约方做出

足额补偿。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夯实奶制品业务上游产业链，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且符合我国关于食品安全战略和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年初至本交易事项披露日， 公司与该关联法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内容 合同签署时间 合同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收购安徽安欣（涡阳）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０８．２６ ４０

，

０２２

，

４５２．７４ ４０

，

０２２

，

４５２．７４ １００％

收购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

０．６４％

股权

２０１４．０７．２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小计

４８

，

０２２

，

４５２．７４ ４８

，

０２２

，

４５２．７４ １００％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并就该交易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湖南大康牧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大康牧业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无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关

联交易议案。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国泰君安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

议。

八、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议

案的独立意见》；

（四）《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五）《湖南大康牧业有限公司、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与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之

＜

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文本；

（六）《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安源乳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５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托管协议》

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康牧业”）与控股股

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集团”）、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ａｒ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标准牧场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托管协议》，协议约定鹏欣集团和标准

牧场公司将标准牧场公司对

ＳＦ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ＳＦＬ

控股公司”）享有的除分红

权和处置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托管给大康牧业行使。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

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托管协议

＞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６

）。

为了使本协议符合国家及新西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决定与鹏欣集团、标准牧场

公司签署修订后的《股权托管协议》，本修订后的协议不存在改变原协议主要内容的情形，现

就本托管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进展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其中：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和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ａｒ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

权托管协议

＞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鹏欣集团和标准牧场公司签署修订后的股权托管协议。

二、本次协议的修订内容

（一）新增托管费用的支付方式

托管费用由标准牧场公司向公司支付，在托管期限内每年支付一次。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标准牧场公司应向公司支付第一年的托管费用；在本协议生效满

１

年后的

１０

个

工作日内，标准牧场公司应向公司支付第二年的托管费用；在本协议生效满

２

年后的

１０

个工作

日内，标准牧场公司应向公司支付第三年的托管费用。

（二）新增一条生效条件：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的批准。

（三） 其它： 本协议将替代各方之前就标的股权托管事宜所达成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约

定、协议、备忘录等文件。

除上述新增条款外，本托管协议的其它条款均无变化。

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一方面可解决同业竞争，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一方面又可夯实公司奶制品业务

上游产业链，且符合我国关于食品安全战略和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相关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年初至本交易事项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法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内容 合同签署时间 合同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收购安徽安欣（涡阳）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０８．２６ ４０

，

０２２

，

４５２．７４ ４０

，

０２２

，

４５２．７４ １００％

收购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

０．６４％

股权

２０１４．０７．２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小计

４８

，

０２２

，

４５２．７４ ４８

，

０２２

，

４５２．７４ １００％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并就该交易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湖南大康牧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大康牧业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无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关

联交易议案。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国泰君安对大康牧业上述的关

联交易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议

案的独立意见》；

（四）《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五）《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和标准牧场公司之

＜

股权

托管协议

＞

》文本；

（六）《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

＜

股

权托管协议

＞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６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康牧业”）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

维茂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１５

号）核准，同意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７．９６

元非公开发行

６２８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

新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

，

９９９

，

９９４

，

４００．００

元，减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３３

，

９５５

，

８１４．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９６６

，

０３８

，

５８６．００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验证，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出具了天健验字［

２０１４

］

２－４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下简称“《发行预案》”），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

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

号

募资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万元）

１

安徽涡阳

１００

万只肉羊养殖建设项目

１７１

，

７００ １７１

，

０００

２

湖南怀化

２０

万只肉羊养殖建设项目

３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３

合资设立鹏欣雪龙实施进口牛肉项目

６５

，

８２０ ６０

，

０００

４

增资纽仕兰实施进口婴儿奶粉和液态奶项目

１２５

，

２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９

，

０００ １０９

，

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６

，

７２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二、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情况及原因

（一）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本次公司拟变更实施主体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增资纽仕兰实施进口婴儿奶粉和液态

奶项目》，即在原实施主体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仕兰”）的基础上，新增一

个实施主体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Ｄａｉｒｙ

公司”）。同时纽仕兰将

以增资的方式取得

Ｄａｉｒｙ

公司的控制权， 继而实现纽仕兰与

Ｄａｉｒｙ

公司共同实施进口婴儿奶粉

和液态奶项目。 有关本次增资事项的具体内容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７

号）。

由于

Ｄａｉｒｙ

公司为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

资金增资为关联交易，因此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涉及关联交易。

（二）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

本次变更《增资纽仕兰实施进口婴儿奶粉和液态奶项目》的实施主体是为了满足公司的

战略发展规划需要，针对乳制品进口业务实行双管齐下，有效实施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

而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提升管理协同效应。

三、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影响

本次实施主体的变更，不改变募投项目的投向和项目基本建设内容，不改变募集资金的

投入金额，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投资收益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

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本次拟变更事项，我们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拟变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变更该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未来

经营及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

实施、投资收益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也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

（三）中介机构意见

“国泰君安对大康牧业的上述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发表如下保荐意见： 以上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拟变更事项已经大康牧业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上述事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质性变更，不改变募集资金的投

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国泰君安证券对大康牧业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上述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决议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议

案的独立意见》；

（三）《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涉及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７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康牧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１５

号）核

准，同意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７．９６

元非公开发行

６２８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新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

，

９９９

，

９９４

，

４００．００

元，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３

，

９５５

，

８１４．００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９６６

，

０３８

，

５８６．００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验证，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出具了天健验字［

２０１４

］

２－４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下简称“《发行预案》”），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

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

号

募资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万元）

１

安徽涡阳

１００

万只肉羊养殖建设项目

１７１

，

７００ １７１

，

０００

２

湖南怀化

２０

万只肉羊养殖建设项目

３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３

合资设立鹏欣雪龙实施进口牛肉项目

６５

，

８２０ ６０

，

０００

４

增资纽仕兰实施进口婴儿奶粉和液态奶项目

１２５

，

２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９

，

０００ １０９

，

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６

，

７２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二、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一）本次增资子公司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需要，加快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公司决定子公司

纽仕兰（上海）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仕兰”）以募集资金约

３６００

万元（具体金额以增资当

天的实时汇率， 按照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新西兰元进行换算确定） 对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Ｄａｉｒｙ

公司”）进行增资，实现纽仕兰与

Ｄａｉｒｙ

公司共同实施进口婴儿奶粉和

液态奶项目。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增加至

７

，

０００

，

１００

新西兰元，纽仕兰占比

９９．９９８６％

。本次增

资与《发行预案》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相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

合法利益的情形。

（二）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进行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陆耀华、王章全、严东明、朱德宇、赵维茂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新西兰商业号码：

９４２９０３０６０９３２７

名称：

ＭＩＬＫ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ＡＩ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所：

Ｌｅｖｅｌ ３４

，

Ｖｅｒｏ Ｃｅｎｔｒｅ

，

４８ Ｓｈｏｒｔｌａｎｄ Ｓｔ

，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

１０１０

，

ＮＺ

董事：姜照柏

注册资本：壹佰新西兰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股权结构：鹏欣集团持股

１００％

。

主要财务数据：因其在

２０１２

年设立至今期间无任何资产或者商业运营，故无相关财务数

据。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

纽仕兰拟对

Ｄａｉｒｙ

公司增资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新西兰元，

Ｄａｉｒｙ

公司拟对纽仕兰发行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普通股，增资价格为每

１

股普通股为

１

新西兰元。本次增资完成后，纽仕兰对

Ｄａｉｒｙ

公司出资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新西兰元，持有

Ｄａｉｒｙ

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普通股。

（二）声明、保证和承诺

纽仕兰是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签署本协议的权

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Ｄａｉｒｙ

公司是根据新西兰法律法规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具备签署本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双方在协议中承担的义务均合法、有效，履行本协议不会与其承担的其它协议义务相冲

突，也不会违反任何法律。

（三）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如违反其本协议中所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该等声明、保证和承诺不

真实，或不全面履行其在本协议内的保证和承诺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

的损失。

（四）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经双方决策机构批准，且本次增资取得中国相关部门的

备案或批准、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等相关部门的备案或批准（如需）后生效。

本协可经双方一致书面同意后而终止，或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做出的限制、禁止和废止

完成本次交易的永久禁令、法规、规则、规章和命令已属终局的和不可上诉，任何一方均有权

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或若因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不实或严重违反其在本协议

中做出的保证、承诺和约定而导致本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且在当守约方向违约方书面通知

终止本协议意向后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仍未消除前述情况，则守约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

本协议。

五、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对本次增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子公司纽仕兰拟使用约

３６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对

Ｄａｉｒｙ

公司进行增资符合公司发展需

要，与公司《发行预案》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

者合法利益的情形。

(

下转

B34

版

)

B3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9 月 17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